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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孔科穎

電話：(03)3322101#7458

電子信箱：10034671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8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學字第111007214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735100E_111007214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學校輔導應於假期(日)期間持續提供學生關懷輔導一

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

小學置輔導教師實施要點」附件六（隨函檢附）辦理。

二、依上開要點規定有關學校輔導體制中校長、教師、輔導教

師及專業輔導人員之工作內容與職掌規定，輔導教師於假

期(日)持續關懷並適時提供學生輔導支持，爰暑假期間

（含防疫期間）對於個案學生的關懷也不應間斷，仍須透

過電話、通訊軟體等方式聯繫關懷學生，評估學生當前身

心情形、提供可用資源及應對策略，減輕學生心理壓力，

穩定當下身心狀態，其餘未規定者，悉依依本局110年7月1

日桃教學字第1100057290號函、學生輔導法、學生輔導法

施行細則及其相關法令等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(桃園市立介壽國民中學除外)、本市各市立高中(含特教學

校)(桃園市立原住民實驗高中籌備處除外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10005415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8/09 08: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